ANNI聲明譯本：2010年3月10日

亞洲民間團體對日本政府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承擔表示歡迎

(中譯：香港人權監察)

亞洲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間團體督導網絡(ANNI)對近日日本政府的聲明以及國會議員表達從速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承擔表示歡迎。

ANNI促請日本政府就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方向進行廣泛公眾諮詢，並建議日本政府制定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清晰時間表。

ANNI與日本人權市民會議在2010年3月4 日至5日，於日本東京舉辦第3次地區諮詢工作坊，與會民間團體代表來自柬埔寨、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尼泊爾、菲律賓、南韓、斯里蘭卡、台灣以及泰國。日本民間團體代表以及政府代表亦有出席。
日本民主黨參議院議員松野信夫先生在其歡迎辭強調日本需要在廣泛諮詢民間社會的情況下設立國家層面的人權委員會，以保障受到人權侵害的受害者。他亦注意到儘管日本民間團體如日本辯護士(律師)聯合會 (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簡稱JFBA)以及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一直積極推動不同人權議題，政府卻未有成立任何人權保障機制。因此，他認為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日本政府需要處理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

在專題討論小組，日本社會民主黨眾議會議員服部良一先生指出人權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對處理人權的法官以及執法機關人員的人權教育。來自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囚犯權利中心(Centre for Prisoner’s Rights)、日本辯護士(律師)聯合會以及南韓國立公開大學以及南韓國際團結會(Korean House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簡稱KHIS)的民間團體代表和學者亦參與專題了討論小組。當中南韓國際團結會的主席郭魯炫教授就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角色以及不同國家的人權委員會的模式作出演說，以及協助與會人士討論。

ANNI在2010年行動綱領特別指出，日本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對區內人權發展具重要意義，有可能扮演培養亞洲人權文化的領導角色，而日本成立人權委員會亦無疑向鄰近國家及國際社會發出正面訊息，表達日本對強化人權的決心。

ANNI會與日本民間團體站於同一陣線，監察以及確保將來成立的日本國家人權委員會，會是具承擔、獨立、具透明度以及有效的。

